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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【考点2】双务合同履行中的抗辩权★★
	在双务合同履行中，当事人一方在符合法定条件时享有的，对抗另一方履行请求权的权利。 
	（一）同时履行抗辩权 
	当事人互负债务，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，应当同时履行。 
	一方在对方履行之前有权拒绝其履行请求。一方在对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时，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。 
	（二）先履行抗辩权 
	当事人互负债务，有先后履行顺序，应当先履行债务一方未履行的，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请求。先履行一方
	（三）不安抗辩权 
	1.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，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中止履行： 
	（1）经营状况严重恶化； 
	（2）转移财产、抽逃资金，以逃避债务； 
	（3）丧失商业信誉； 
	（4）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。 
	当事人没有确切证据中止履行的，应当承担违约责任。 
	2.当事人依照规定中止履行的，应当及时通知对方。 
	3.对方提供适当担保的，应当恢复履行。 
	4.中止履行后，对方在合理期限内未恢复履行能力且未提供适当担保的，视为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
	【例题·单选题】甲、乙双方签订买卖合同，约定甲支付货款一周后乙交付货物。甲未在约定日期付款，却请求乙
	A.不安抗辩权
	B.先诉抗辩权
	C.不履行抗辩权
	D.先履行抗辩权
	答案：D
	解析：本题考核先履行抗辩权。先履行抗辩权是指当事人互负债务，有先后履行顺序，应当先履行债务一方未履行
	【考点3】情势变更★
	（一）概念 
	合同成立后，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、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，继续履行合同
	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的，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解除合同。 
	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，根据公平原则变更或者解除合同。 
	（二）要点 
	1.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重大变化： 
	可能是因不可抗力造成的，也可能是因其他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造成的。 
	2.构成情事变更时，当事人负有重新协商的义务。 
	3.当事人请求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，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将变更合同作为首先考虑的选项，只有在难以维
	【考点4】按份之债与连带之债★★★
	（一）按份债权与按份债务 
	1.按份债权 
	债权人为二人以上，标的可分，按照份额各自享有债权的，为按份债权。 
	2.按份债务 
	债务人为二人以上，标的可分，按照份额各自负担债务的，为按份债务。 
	3.按份债权人或者按份债务人的份额难以确定的，视为份额相同。 
	（二）连带债权与连带债务 
	1.连带债权 
	债权人为二人以上，部分或者全部债权人均可以请求债务人履行债务的，为连带债权。 
	如共有中，共有人对外享有连带债权。 
	2.连带债务 
	债务人为二人以上，债权人可以请求部分或者全部债务人履行全部债务的，为连带债务。 
	3.连带债权或者连带债务，由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。 
	（三）连带债务人的内部关系 
	1.连带债务人之间的份额难以确定的，视为份额相同。 
	2.追偿权 
	（1）实际承担债务超过自己份额的连带债务人，有权就超出部分在其他连带债务人未履行的份额范围内向其追偿
	法定代位权：并相应地享有债权人的权利，但是不得损害债权人的利益。 
	其他连带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抗辩，可以向该债务人主张。 
	【提示】追偿权和法定代位权是两个权利，两个权利可以一并行使，但是追偿权人受偿的数额不得超出其份额。 
	（2）被追偿的连带债务人不能履行其应分担份额的，其他连带债务人应当在相应范围内按比例分担。 
	（3）履行、抵销、提存：部分连带债务人履行、抵销债务或者提存标的物的，其他债务人对债权人的债务在相应
	（4）免除债务：部分连带债务人的债务被债权人免除的，在该连带债务人应当承担的份额范围内，其他债务人对
	（5）混同：部分连带债务人的债务与债权人的债权同归于一人的，在扣除该债务人应当承担的份额后，债权人对
	（6）受领迟延：债权人对部分连带债务人的给付受领迟延的，对其他连带债务人发生效力。 

